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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房屋土地权属证明申请 

一、服务基本信息 

服务提供部门  资产管理处 

服务描述 1. 出具权属证明原则上限于以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及服务

学校师生生活为目的的相关事项。 

2. 权属证明限于学校在账房产或已经纳入学校公有房管理

的房屋。 

3. 出具的权属证明以权属登记的数据为依据；无登记文件

的，以学校固定资产账目以及各单位实际使用的建筑面积

数为依据。 

4. 一般情况下，开具权属证明的申请单位为学校各院（系、

所、中心）、部（处）、后勤服务机构等二级单位。 

5. 校外单位或个人租用学校房屋的权属证明申请由校内承

办的二级单位代为申请，或由相关人员持合同原件前往资

产处开具证明。 

6. 证明申请审批后，申请人需前往资产处领取证明，相关证

件一般不提供原件只提供复印件，如遇特殊情况需要房产

证等证件原件请填写申请备注进行说明。 

注意事项 1. 校外单位或个人租用学校房屋的权属证明申请由校内承

办的二级单位代为申请，或由相关人员持合同原件前往资

产处开具证明。 

2. 证明有效期原则上为一个月，如若需要有时长改动，需要

填写申请的备注说明。 

3. 房产证等证件一般不提供原件只提供复印件，如遇特殊情

况需要原件，请填写申请的备注进行说明。 

4. 证明与证件只提供纸质版文件不提供电子文件，请自行前

往资产处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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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类别 房屋土地类权属证明 

使用场景 业务办理 

服务启停时间 一个月 

申请上限 不限制 

适用范围 二级单位 

联系方式 6279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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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程图及说明 

开  始

结  束

申请单位经办人

填表

单位主管领导

审批

资产处初审

资产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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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院、文科处

审核

教务处、研究生院

审核

后勤主管部门

审核

资产处

审核

资产处终审

资产处出具

权属证明

申请单位经办人

领取证明（线下）

科研等相关业务 房屋装修等相关业务

教学等相关业务 后勤服务等相关

其他相关

 

注：本流程图中各核准节点均可以进行退回（返回修改）和终止（不予核准）操作，为简明起见

不在图中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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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请表单及说明 

出具清华大学权属证明申请表 

申请单位 （系统自动读取） 顺序号 （系统自动读取） 

经办人 （系统自动读取） 联系方式 （系统自动读取） 

申请类型 

□ 国有土地使用证 份 

□ 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产权证) 份 

□ 房屋证明 份 

申请内容 

对外提交单位 

全称 
 

房屋所在地址  

证明实际用途  

证明有效期 （系统自动读取）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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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成文件模板 
 

 

房 产 证 明 

清资证明[XXXXXXX] 

 

XXX： 

清华大学 XXX 位于 XXX，该建筑总建筑面积共计 XXX m2，系清华大学房产，

产权证正在办理中。该建筑中 XXX m2（使用面积）由学校分配给我校 XXX使用，

使用年限为 XXX，用途为 XXX。 

特此证明。 

 

 

清华大学资产管理处 

 

XXXX年 XX 月 XX 日   

 

 

 

（此件仅用于清华大学 XXX 申请办理 XXX专用，复印无效，有效期壹个月） 

 


